


意见》（温政发(2020J 27号）等文件的规定， 现将双何村股份

经济合作社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和有关事项一并批复如下：

一、 核定征地补偿安置费用119. 0856万元。 请你局桉规定

及时筹措征地补偿安置费用。

二、 你局在本批复发出之日起三个月内支付征地补偿费用，

并抓紧处理好补偿安置政策， 及时补偿到位。

三、 给予参加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人数24.2名。

四核定双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住宅用房安置指标建筑面积

605. 52平方米。 请你局于收到本批复之日起15日内与双何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办理住宅用房安置指标台帐登记手续。

五、 上述土地征收后， 土地所有权属国家所有。 建设用地涉

及的拆迁安置，在落实拆迁补偿安置工作而且办理集体土地使用

权（所有权）的注销（变更）登记手续后， 方可办理供地手续。

六、 双何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凭本批复向有关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二）， 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一飞勹』力社保局， 市农

业农村局，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温州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用途管制和耕地保护处，市征地事务中心，龙湾

区财政局，龙湾区人力社保局，龙湾区住建局，龙湾区农业农村局，

龙湾区土地储备中心，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湾分局（二）， 永中

街道办事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龙湾分局永中管理所，双何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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